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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

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 對

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

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Maoy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
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（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）

（ 股 份 代 號 ： 848）

潜在主要交易

有關土地、房屋及設施搬遷補償協議

搬 遷 事 項

本 公 司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.09 條 和 香 港 法 例 第 571 章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

第 XIVA 部 的 內 幕 消 息 條 款 （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） 作 出 本 公 告 。

董 事 會 宣 佈 於 2022 年 12 月 9 日 ， 董 事 會 已 批 准 訂 立 有 關 搬 遷 事 項 和 搬 遷

補 償 等 事 宜 之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。 目 前 ， 成 商 控 股 和 成 都 金 牛 正 在 敲 定 搬 遷 補

償 協 議 的 條 款 ，而 搬 遷 事 項 和 搬 遷 補 償 的 最 終 條 款 受 制 於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的

簽 署 。 如 訂 立 ， 根 據 目 前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的 草 稿 的 條 款 ， 則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，

成 商 控 股 將 獲 得 合 共 約 人 民 幣 415.70 百 萬 元 ， 作 為 搬 遷 事 項 之 搬 遷 補 償 。

上 市 規 則 之 涵 義

如 訂 立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，並 假 設 在 搬 遷 補 償 金 额 維 持 不 變 以 及 股 份 在 聯 交 所

的 交 易 價 格 自 本 公 告 起 至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日 期 之 內 保 持 穩 定 的 前 提 下 ，则 預

期 有 關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及 其 項 下 擬 進 行 的 交 易 之 最 高 適 用 百 分 比 率 （ 定 義 見

上 市 規 則 ） 將 超 過 25%， 但 所 有 百 分 比 率 預 期 均 低 於 75%。 故 根 據 上 市 規

則 第 14 章 ，搬 遷 補 償 協 議 項 下 擬 進 行 的 交 易 预 计 将 構 成 本 公 司 一 項 主 要 交

易 ， 並 須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下 之 申 報 、 公 告 、 通 函 及 股 東 批 准 規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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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公 司 將 於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之 條 款 確 定 後 以 及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簽 署 後 ，再 作 進

一 步 公 告 。

搬 遷 事 項 和 搬 遷 補 償 須 待 簽 署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後 方 可 作 實 。 因 此 ， 搬 遷 事 項

可 能 會 或 可 能 不 會 進 行 。 股 東 及 本 公 司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股 份 時 務 請 審 慎

行 事 。

搬 遷 事 項

本 公 司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3.09 條 和 香 港 法 例 第 571 章 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

第 XIVA 部 的 內 幕 消 息 條 款 （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） 作 出 本 公 告 。

董 事 會 宣 佈 於 2022 年 12 月 9 日 ， 董 事 会 已 批 准 本 公 司 間 接 非 全 資 附 屬

公 司 成 商 控 股 與 成 都 金 牛 訂 立 有 關 搬 遷 事 項 和 搬 遷 補 償 等 事 宜 之 搬 遷 補

償 協 議 。 目 前 ， 成 商 控 股 和 成 都 金 牛 正 在 敲 定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的 條 款 ， 而

搬 遷 事 項 和 搬 遷 補 償 的 最 終 條 款 受 制 於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的 簽 署 。 如 訂 立 ，

根 據 目 前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的 草 稿 的 條 款 ， 則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， 成 商 控 股 將 獲

得 合 共 約 人 民 幣 415.70 百 萬 元 ， 作 為 搬 遷 事 項 之 搬 遷 補 償 。

搬 遷 補 償 協 議 的 草 稿 之 進 一 步 資 料 載 列 如 下（ 當 中 受 制 於 訂 立 搬 遷 補 償 協

議 ） ：

協 議 方 ： （ 1） 成 都 金 牛 ； 及

（ 2） 成 商 控 股 。

據 董 事 作 出 一 切 合 理 查 詢 後 所 深 知 、 全 悉 及 確 信 ， 成 都

金 牛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成 都 市 金 牛 區 財 政 局 ， 為 獨 立

於 本 公 司 及 其 關 連 人 士 （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） 之 第 三 方 。

搬 遷 補 償 標 的

事 項 ：

該 土 地 、 房 屋 及 設 施 位 於 中 國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金 牛 區 火 車

北 站 公 交 路 2 號 ，土 地 面 積 為 3,041.20 平 方 米 ，宗 地 範

圍 內 房 屋 總 建 築 面 積 為 9,063.54 平 方 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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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時 該 土 地 的 上 蓋 建 築 為 商 場 ， 主 要 用 途 為 對 外 租 賃 ，

每 年 租 金 收 入 約 為 人 民 幣 6.7 百 萬 元 。

搬 遷 補 償 金 額 約 人 民 幣 415.70 百 萬 元 ，須 由 成 都 金 牛 按 以 下 時 間 及 方

式 支 付 ：

（ 1） 約 人 民 幣 166.28 百 萬 元 應 於 簽 署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後

十 五 個 工 作 日 內 ， 由 成 都 金 牛 向 成 商 控 股 支 付 ；

（ 2） 約 人 民 幣 228.64 百 萬 元 應 於 成 商 控 股 向 成 都 金 牛

騰 交 所 有 土 地 、 房 屋 及 設 施 並 經 成 都 金 牛 檢 驗 後 十 五 個

工 作 日 內 ， 由 成 都 金 牛 向 成 商 控 股 支 付 ； 及

（ 3）餘 款 約 人 民 幣 20.78 百 萬 元 應 於 成 商 控 股 配 合 成 都

金 牛 辦 理 水 電 氣 產 權 國 土 銷 戶 事 宜 完 成 後 十 五 個 工 作 日

內 ， 由 成 都 金 牛 向 成 商 控 股 支 付 。

有 關 訂 約 方 的 資 料

本 公 司

本 公 司 主 要 在 中 國 經 營 及 管 理 百 貨 店 以 及 發 展 物 業 ，並 為 中 國 富 裕 地 區 的

領 先 連 鎖 百 貨 店 營 運 商 。本 公 司 專 注 於 在 中 國 經 濟 最 發 達 地 區 及 經 濟 高 增

長 地 區 的 二 、 三 線 城 市 發 展 未 來 百 貨 店 。

成 商 控 股

成 商 控 股 為 一 家 於 中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， 並 為 茂 業 商 業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。

而 茂 業 商 業 為 本 公 司 的 間 接 非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及 在 中 國 成 立 的 股 份 有 限 公

司 ， 其 股 份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（ 股 份 代 號 ： 600828） 。 茂 業 商 業 主 要

從 事 商 業 零 售 、 物 業 租 賃 和 酒 店 業 務 。

成 都 金 牛

成 都 金 牛 為 由 成 都 市 金 牛 區 財 政 局 實 益 擁 有 的 國 有 企 業 ，位 於 中 國 四 川 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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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都 市 金 牛 區 ， 負 責 本 次 搬 遷 事 項 。

搬 遷 事 項 之 理 由 及 裨 益

作 為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政 府 成 渝 中 線 建 設 規 劃 的 一 部 分 ，成 都 市 金 牛 區 政 府 向

成 商 控 股 發 出 了 房 屋 徵 收 的 工 作 函 ，成 商 控 股 與 成 都 金 牛 就 交 出 本 次 搬 遷

事 項 的 土 地 、房 屋 及 設 施 進 行 了 公 平 磋 商 ， 並 拟 與 成 都 金 牛 簽 訂 搬 遷 補 償

協 議 。 成 商 控 股 已 對 後 續 過 渡 事 項 作 出 合 理 安 排 ， 若 訂 立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以

及 搬 遷 事 項 得 以 實 現 ，搬 遷 事 項 預 計 不 會 對 成 商 控 股 的 經 營 業 務 造 成 重 大

負 面 影 響 。 若 搬 遷 事 項 得 以 實 現 ， 搬 遷 補 償 擬 用 於 成 商 控 股 之 一 般 營 運 資

金 及 業 務 發 展 ，且 其 管 理 層 確 保 合 理 利 用 該 搬 遷 補 償 款 。 預 計 本 次 搬 遷 事

項 將 對 成 商 控 股 及 本 集 團 2022年 財 務 指 標 帶 來 積 極 影 響 ，並 有 助 於 本 集 團

未 來 業 務 的 開 展 及 戰 略 的 實 施 。

上 市 規 則 涵 義

如 訂 立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， 並 假 設 在 搬 遷 補 償 金 额 維 持 不 變 以 及 股 份 在 聯 交

所 的 交 易 價 格 自 本 公 告 起 至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日 期 之 內 保 持 穩 定 的 前 提 下 ，

则 預 期 有 關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及 其 項 下 擬 進 行 的 交 易 之 最 高 適 用 百 分 比 率

（ 定 義 見 上 市 規 則 ）將 超 過 25%，但 所 有 百 分 比 率 預 期 均 低 於 75%。故 根

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4 章 ，搬 遷 補 償 協 議 項 下 擬 進 行 的 交 易 預 計 將 構 成 本 公 司

一 項 主 要 交 易 ， 並 須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下 之 申 報 、 公 告 、 通 函 及 股 東 批 准 之

規 定 。

本 公 司 將 於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之 條 款 確 定 後 以 及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簽 署 後 ， 再 作

進 一 步 公 告 。

搬 遷 事 項 和 搬 遷 補 償 須 待 簽 署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後 方 可 作 實 。因 此 ，搬 遷 事 項

可 能 會 或 可 能 不 會 進 行 。股 東 及 本 公 司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股 份 時 務 請 審 慎

行 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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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義

在 本 公 告 中 ， 以 下 詞 彙 具 有 下 列 相 同 的 指 定 涵 義 ：

「 董 事 會 」 指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；

「 成 都 金 牛 」 指 成 都 市 金 牛 國 投 建 設 有 限 公 司 ， 為 一 家 於

中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；

「 成 商 控 股 」 指 成 商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， 一 家 於 中 國 註 冊

成 立 的 公 司 ， 本 公 司 的 間 接 非 全 資 附 屬 公

司 ；

「 本 公 司 」 指 茂 業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， 一

家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，

其 已 發 行 股 份 於 聯 交 所 主 板 上 市 ；

「 關 連 人 士 」 指 具 有 上 市 規 則 的 指 定 涵 義 ；

「 董 事 」 指 本 公 司 董 事 ；

「 香 港 」 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；

「 土 地 、 房 屋 及 設 施 」 指 位 於 中 國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金 牛 區 火 車 北 站 公

交 路 2 號 的 土 地 (「 土 地 」)、房 屋 (「 房 屋 」)

及 設 施 (「 設 施 」)，土 地 總 面 積 為 3,041.20

平 方 米 及 房 屋 及 設 施 建 築 面 積 為 9,063.54

平 方 米 ；

「 上 市 規 則 」 指 聯 交 所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；

「 茂 業 商 業 」 指 茂 業 商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， 一 家 於 上 海 證 券

交 易 所 上 市 的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股 份 代 碼 ：

600828）， 本 公 司 的 間 接 非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；

「 中 國 」 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， 就 本 公 告 而 言 ， 不 包 括

香 港 、 澳 門 及 臺 灣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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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搬 遷 事 項 」 指 成 商 控 股 根 據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的 條 款 及 條 件

進 行 搬 遷 ；

「 搬 遷 補 償 」 指 根 據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應 付 成 商 控 股 作 為 搬 遷

補 償 的 總 額 約 人 民 幣 415.70 百 萬 元 ；

「 搬 遷 補 償 協 議 」 指 成 商 控 股 與 成 都 金 牛 订 立 的 搬 遷 補 償 協

議 ；

「 人 民 幣 」 指 人 民 幣 ， 中 國 法 定 貨 幣 ；

「 股 份 」 指 本 公 司 股 本 中 每 股 面 值 0.01 港 元 之 普 通

股 ;

「 股 東 」 指 本 公 司 股 東 ；

「 平 方 米 」 指 平 方 米 ； 及

「 聯 交 所 」 指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
茂 業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
黃 茂 如 先 生

香 港 ， 20 2 2年 12月 9日

於 本 公 告 刊 發 日 期 ， 董 事 會 包 括 三 位 執 行 董 事 ， 分 別 為 黃 茂 如 先 生 、 鍾

鵬 翼 先 生 及 盧 小 娟 女 士 ； 一 位 非 執 行 董 事 王 斌 先 生 ； 以 及 三 位 獨 立 非 執

行 董 事 ， 分 別 為 饒 永 先 生 、 浦 炳 榮 先 生 及 高 亞 軍 先 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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